深圳狮子会2024-2025年度会长、副会长、理事选举办法

（公示稿）

根据我国社会组织法律法规、《深圳狮子会章程》和《深圳狮子会工作规则》，参照中国狮子联会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1、 经深圳狮子会2023-2024年度第三次理事会讨论通过，决定成立深圳狮子会第二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负责第二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由本会2023-2024年度会长任主席，成员由中国狮子联会任常务理事以上职务的本会会员代表，本会2023-2024年度监事长、上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会长顾问委员会代表，区年会委员会代表，会员代表共11人组成。

深圳狮子会第二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成员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2、 选举工作由区年会委员会主席或执行主席主持。

3、 理事会成员及选举名额

深圳狮子会2024-2025年度理事会成员不超过37名，其中，深圳狮子会第二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将从符合资格条件并报名参选的候选人中选举产生2024-2025年度理事会成员不超过35名(其中会长、第一副会长、第二副会长各1名，理事不超过32名)，候补理事若干名。

上届会长、秘书长为当然理事。秘书长由业务主管单位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提名推荐，由新一届理事会以等额选举的方式，获得到会理事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产生。

会长、第一副会长经会员代表大会等额选举产生。第二副会长及其他理事经会员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

4、 上届会长产生办法

(1) 上届会长为当然理事；

(2) 上届会长为2023-2024年度会长。

5、 会长、第一副会长选举办法

(1) 会长、第一副会长由会员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等额选举方式产生。

(2) 会长人选从第一副会长中产生，第一副会长人选从第二副会长中产生；会长候选人从符合资格条件、报名参选会长并当选新一届理事的人员中产生，第一副会长候选人从符合资格条件、报名参选第一副会长并当选新一届理事的人员中产生。

(3) 会长人选、第一副会长人选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为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后，成为会长候选人、第一副会长候选人；会长候选人、第一副会长候选人获得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的赞成票当选为会长、第一副会长；

(4) 会长人选、第一副会长人选如未当选新一届理事，启动会长、第一副会长出缺选举程序。

会长候选人、第一副会长候选人如未获得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的赞成票时，启动会长、第一副会长出缺选举程序。

6、 第二副会长选举办法

(1) 第二副会长由会员代表以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方式产生；

(2) 第二副会长人选从符合资格条件、报名参选第二副会长的历届理事会成员中产生；第二副会长候选人从符合资格条件、报名参选第二副会长并当选新一届理事的人员中产生；

(3) 第二副会长人选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为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后，成为第二副会长候选人；

第二副会长人选如无一人当选新一届理事，启动第二副会长出缺选举程序。

(4) 第二副会长候选人获得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的赞成票当选为第二副会长；

如无一人获得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赞成票时，由获得赞成票相对多的前两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投票。

如第一轮投票获得赞成票票数相同，无法确定相对多的前两名候选人时，大会主席团对得票相同者进行无记名投票，以得赞成票多者进入第二轮投票。
第二轮投票，获得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赞成票者当选。如无一人获得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赞成票时，启动第二副会长出缺选举程序。

7、 理事（包括候补理事）选举办法

(1) 理事由会员代表以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方式产生；

(2) 理事候选人从会长人选、第一副会长人选、第二副会长人选及其他符合资格条件、报名参选的历任服务队队长中产生； 

(3) 理事候选人获得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赞成票，且排名在应选理事名额之内的当选理事。如果获得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赞成票的当选理事不足理事的名额，不再补选； 

理事人数应为奇数。如获得到会代表半数以上赞成票的理事候选人为偶数，则得票最少的理事候选人仅当选候补理事。如当选理事超过限定人数时，额满后的理事仅当选为候补理事。如当选理事出缺时，由候补理事按得票多少的顺序依次递补。

获得赞成票数半数以上且票数相同，无法确定当选人时，大会主席团对得票相同者进行无记名投票，以得赞成票多者当选。

8、 会长、副会长的出缺与选举

（一）选举前

第一副会长如因健康状况、工作和居住地变迁等缘故无法成为新一届会长人选时，由现任第二副会长替代成为新一届会长人选，按照《会长选举办法》进行选举，同时，把第一副会长职位与第二副会长职位一起接受报名，按照《第二副会长选举办法》进行选举；副会长选举时，获得半数以上赞成票，且得票数最多者为第一副会长，次之为第二副会长；

第二副会长如因上述缘故无法成为新一届第一副会长人选，应把第一副会长职位与第二副会长职位一起接受报名，按照《第二副会长选举办法》进行选举；副会长选举时，获得半数以上赞成票，且得票数最多者为第一副会长，次之为第二副会长。

（二）选举中

1. 经选举未产生会长时，由新当选的第一副会长担任会长一职。由新当选的第二副会长担任第一副会长一职。第二副会长空缺。

2. 经选举未产生第一副会长时，由新当选的第二副会长担任第一副会长一职。第二副会长空缺。

3. 经选举未产生第二副会长或上述1.2.原因第二副会长空缺时，重新启动报名选举程序，按照《第二副会长选举办法》进行选举，由深圳狮子会第二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负责。

4. 经选举未产生会长、第一副会长时，由新当选的第二副会长担任会长一职。第一副会长、第二副会长空缺，重新启动报名程序，由深圳狮子会第二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负责。

5. 会长人选或第一副会长人选如未当选新一届理事，会长候选人或第一副会长候选人出缺，重新启动报名程序，按照《会长、第一副会长选举办法》进行选举，由深圳狮子会第二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负责。

6. 第二副会长人选如无一人当选新一届理事，第二副会长空缺，重新启动报名程序，由深圳狮子会第二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工作筹备委员会负责。

十、演说和投票

(1) 会长、第一副会长、第二副会长候选人应在投票选举前向全体会员代表发表参选演说，演说时间不超过5分钟。会员代表可以向候选人提问，提问时间不超过3分钟；

(2) 理事候选人应在大会召开前，提交一份不超过300字的个人书面简介，内容包括竞选职位、基本情况、个人简历、竞选承诺等；理事候选人应在投票选举前向全体会员代表发表参选演说，每人演说时间不超过3分钟；

(3) 会员代表在指定投票区域进行投票。会员代表对候选人投赞成票的，应在姓名右边相应的圆圈内用黑色笔涂黑。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的，不画任何符号。画其他符号的，视为废票；

选票应用黑色水笔填涂，填涂要清楚、准确；
(4) 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有效；收回的选票多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无效，应重新进行选举；

(5) 每张选票所涂的赞成当选人数等于或者少于应选人数的为有效，多于应选人数的作废；

(6) 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不可以委托投票。如果正代表不能出席会员代表大会，应由副代表代为履行正代表职责；

(7) 监票组15人，其中总监票人1人，副总监票人1人，监票人13人，由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从会员代表中提名，交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预备会议通过。监票人的职责是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监票组成员应为会员代表。理事会、监事会正式候选人不得担任监票、计票、唱票工作；

(8) 投票按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主席团成员中的代表、其他会员代表的顺序进行，其他会员代表按预约的时间依次投票；

(9) 计票工作由会员代表大会主席团指定办事处工作人员负责，在监票人监督下进行；

(10) 计票工作结束后，监票组对计票结果签字确认。由总监票人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计票结果，区年会委员会签字确认选举结果，由区年会委员会主席当场宣布选举结果；

(11) 选票由办事处印刷并加盖“深圳狮子会选票专用章”。

十一、本办法所述“以上”不含本数，“超过”不含本数。

十二、本办法经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后生效,由会员代表大会主席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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